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簡 上 字 第 35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張 合 榮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因 竊 盜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中 華 民 國 107年 7月 16日  05

        107年 度 沙 簡 字 第 386號 第 一 審 刑 事 簡 易 判 決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 06

        案 號 ：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0141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管 轄 之 第 二 審  07

        合 議 庭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9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。  10

        張 合 榮 竊 盜 ， 累 犯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參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 11

       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； 又 竊 盜 ， 累 犯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肆 仟 元 ， 如 易  12

       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； 又 竊 盜 ， 累 犯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 13

        幣 伍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； 又 竊 盜 ， 累  14

        犯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陸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 15

        日 ； 又 竊 盜 ， 累 犯 ，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柒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， 以 新 臺  16

       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應 執 行 罰 金 新 臺 幣 壹 萬 伍 仟 元 ， 如 易 服 勞 役  17

       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8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19

        一 、 張 合 榮 前 因 公 共 危 險 案 件 ， 經 臺 灣 新 北 地 方 法 院 以 104年 度  20

            交 簡 字 第 1289號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2月 ， 併 科 罰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 21

            ） 1萬 元 確 定 ， 徒 刑 部 分 於 民 國 105年 5月 15日 執 行 完 畢 。 詎  22

            仍 不 知 悔 改 ， 利 用 其 任 職 於 林 琦 敏 所 經 營 址 設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 23

            ○ ○ 路 0段 000號 海 鮮 餐 廳 之 便 ， 意 圖 為 自 己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分  24

            別 基 於 竊 盜 犯 意 ， 為 下 列 行 為 ： � 於 106年 12月 19日 11時 2分  25

            許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誤 載 為 11時 1分 許 ）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 26

            餐 廳 廚 房 內 ， 竊 取 林 琦 敏 所 有 之 酒 類 1杯 飲 用 ； � 於 106年 12  27

            月 22日 15時 許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， 竊 取 林 琦 敏 所 有 之  28

            米 酒 1瓶 ， 倒 入 鍋 內 煮 食 ； � 於 106年 12月 22日 16時 47分 許 （  29

           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誤 載 為 16時 46分 許 ）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 30

            廚 房 內 ， 竊 取 林 琦 敏 所 有 之 酒 類 1杯 飲 用 ； � 於 106年 12月 23  31

            日 13時 8分 許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， 竊 取 林 琦 敏 所 有 之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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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藥 酒 1杯 飲 用 ； � 於 106年 12月 23日 16時 8分 許 （ 聲 請 簡 易 判  01

            決 處 刑 書 誤 載 為 16時 7分 許 ）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， 竊  02

            取 林 琦 敏 所 有 之 高 粱 罐 裝 藥 酒 1瓶 。 嗣 林 琦 敏 發 覺 放 置 在 廚  03

            房 內 之 酒 類 短 少 ， 經 調 閱 監 視 器 後 報 警 處 理 ， 而 查 悉 上 情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林 琦 敏 訴 由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大 甲 分 局 移 請 臺 灣 臺 中 地  05

           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後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06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07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：  08

           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5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 09

           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前 4條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 10

           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 11

           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」 ， 同 條 第 2項 規 定 ： 「 當  12

           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  13

           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 14

           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。 」 。 依 其 立 法 意 旨 ， 在 於 確 認 當 事 人 對  15

            於 傳 聞 證 據 有 處 分 權 ， 得 放 棄 反 對 詰 問 權 ， 同 意 或 擬 制 同 意  16

            傳 聞 證 據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屬 於 證 據 傳 聞 性 之 解 除 行 為 ， 如 法 院  17

            認 為 適 當 ， 不 論 該 傳 聞 證 據 是 否 具 備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1  18

            至 第 159條 之 4所 定 情 形 ， 均 容 許 作 為 證 據 ， 不 以 未 具 備 該 4  19

            條 所 定 情 形 為 前 提 （ 最 高 法 院 10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879號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判 決 所 引 用 下 列 各 項 以 被 告 張 合 榮 以 外 之  21

           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為 證 據 方 法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業 經 本 院 於 準 備  22

            程 序 及 審 判 期 日 時 予 以 提 示 並 告 以 要 旨 ， 而 被 告 均 未 爭 執 證  23

            據 能 力 ， 且 迄 至 本 院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未 聲 明 異 議 。 本 院 審  24

            酌 該 等 資 料 之 製 作 、 取 得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之 情 形 ， 且 均 為 證  25

            明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所 必 要 ， 認 為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揆 諸  26

            上 開 規 定 ， 自 均 具 證 據 能 力 。 又 本 判 決 所 引 用 下 列 各 項 非 供  27

            述 證 據 ，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係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員 違 背 法  28

            定 程 序 所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亦 無 顯 有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或 不 得 作 為 證  29

            據 之 情 形 ， 故 均 具 證 據 能 力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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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有 於 上 開 期 間 任 職 於 告 訴 人 林 琦 敏 所 經 營 之  01

            海 鮮 餐 廳 ， 且 告 訴 人 提 出 之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內 之 人 均 係 其 本  02

            人 等 情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竊 盜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 03

            裡 伊 飲 用 及 拿 取 之 飲 料 均 係 伊 個 人 所 有 的 維 士 比 或 冰 水 ， 不  04

            是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物 ， 告 訴 人 是 因 為 伊 有 對 告 訴 人 提 出 妨 害 名  05

            譽 告 訴 ， 挾 怨 報 復 才 誣 陷 伊 偷 酒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0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上 開 期 間 任 職 於 告 訴 人 所 經 營 址 設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 07

            路 0段 000號 之 海 鮮 餐 廳 ， 且 卷 附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內 之 人 均 係  08

            其 本 人 等 情 ， 為 被 告 所 自 承 ， 核 與 告 訴 人 此 部 分 之 指 訴 相 符  09

            ， 並 有 刑 案 現 場 照 片 8張 在 卷 可 參 ， 足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之 自 白  10

           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而 堪 採 信 ， 上 開 事 實 均 堪 認 定 。  11

          �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 12

            器 錄 影 畫 面 ，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1： 01：  13

            35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1： 02） ， 被 告 自 爐 灶 前 走 道 之 矮 凳  14

            起 身 ， 手 持 藍 色 杯 蓋 之 杯 子 ， 走 至 畫 面 左 側 冰 箱 前 走 道 ， 於  15

           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1： 01： 52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1： 19）  16

            時 ， 被 告 於 走 道 張 望 後 轉 身 ， 其 手 持 杯 子 手 臂 並 隨 步 伐 自 然  17

            前 後 擺 動 ， 杯 內 並 無 盛 裝 任 何 內 容 物 （ 見 附 件 圖 1） ， 後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走 至 視 線 為 冰 箱 所 遮 掩 之 平 檯 前 ，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 19

            11： 02： 02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1： 28） ， 被 告 左 手 手 持 瓶  20

            子 並 傾 倒 之 （ 見 圖 2） ， 後 轉 身 走 至 爐 灶 前 走 道 之 矮 凳 處 坐  21

            下 ， 並 於 11： 02： 20時 ， 持 杯 就 口 飲 用 之 （ 見 圖 3） 。 另 檔  22

            案 名 稱 「 12月 19日 11時 第 二 角 度 」 之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11： 01  23

            ： 35時 ， 被 告 自 中 島 桌 面 拿 起 藍 色 杯 蓋 杯 子 ， 於 11： 01： 45  24

            時 ， 被 告 打 開 杯 蓋 並 傾 倒 杯 子 後 以 左 手 單 手 手 握 杯 子 及 杯 蓋  25

            ， 手 臂 並 隨 步 伐 自 然 搖 晃 ， 杯 中 並 無 任 何 內 容 物 （ 見 圖 4）  26

            ， 後 走 至 畫 面 右 側 之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，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 27

            11： 02： 01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1： 31） ， 被 告 自 為 櫃 子 遮  28

            蔽 視 線 處 ， 以 左 手 拿 取 瓶 子 並 嗅 聞 瓶 口 ， 後 傾 倒 瓶 身 作 出 盛  29

            裝 動 作 （ 見 圖 5） ， 隨 後 轉 身 走 至 爐 灶 前 走 道 ， 期 間 手 持 杯  30

            子 維 持 水 平 ，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1： 02： 19時 （ 播 放 器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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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時 間 00： 01： 49） ， 被 告 坐 下 並 以 杯 就 口 飲 用 之 （ 見 圖 6）  01

            ， 有 本 院 勘 驗 筆 錄 及 附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6至 97頁 、  02

            第 100至 103頁 ） ， 足 證 被 告 確 有 自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倒 取 液 體 飲  03

            用 。 又 證 人 即 該 海 鮮 餐 廳 前 員 工 陳 俊 戎 及 姚 � 援 均 於 本 院 審  04

            理 中 具 結 證 稱 ： 該 處 平 檯 只 會 擺 放 高 粱 、 米 酒 、 洋 酒 以 及 藥  05

            酒 ， 均 為 告 訴 人 所 有 ， 被 告 個 人 或 其 他 員 工 的 飲 料 都 不 會 擺  06

            放 在 該 處 等 語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139至 140頁 、 第 143頁 至 144頁 、  07

            第 149至 150頁 、 第 152頁 、 第 154頁 ） ， 況 證 人 二 人 均 證 稱 於  08

            作 證 時 早 已 不 在 告 訴 人 所 經 營 之 海 鮮 餐 廳 任 職 ， 且 與 被 告 並  09

            無 仇 怨 糾 紛 等 語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138頁 、 第 146頁 ） ， 自 無 設 詞  10

            構 陷 被 告 之 必 要 ， 堪 認 證 人 陳 俊 戎 及 姚 � 援 之 證 詞 為 可 採 。  11

            被 告 自 該 處 拿 取 飲 用 之 液 體 1杯 確 屬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酒 類 無 訛  12

            。 且 被 告 自 行 拿 取 飲 用 並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， 業 經 告 訴 人 指 訴  13

            明 確 ， 是 被 告 就 此 部 分 之 竊 盜 犯 行 ， 堪 可 認 定 。  14

          �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亦 經 證 人 姚 � 援 先 於 警 詢  15

            中 證 稱 ： 伊 於 106年 12月 22日 15時 許 在 告 訴 人 所 經 營 之 海 鮮  16

            餐 廳 廚 房 內 工 作 時 ， 發 現 被 告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私 自 取 用 米 酒  17

            1瓶 ， 並 打 開 快 速 爐 烹 煮 。 直 到 106年 12月 25日 告 訴 人 告 知 伊  18

            發 現 有 私 人 酒 不 見 ， 伊 才 將 上 情 告 知 告 訴 人 等 語 等 語 （ 見 偵  19

            查 卷 第 18頁 反 面 ） ； 復 於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伊 當 時 為 告 訴 人 所 經  20

            營 之 海 鮮 餐 廳 主 廚 ， 當 天 是 在 餐 廳 下 午 休 息 時 間 ， 正 常 狀 況  21

            只 會 準 備 晚 上 的 材 料 或 洗 條 用 具 ， 不 可 能 烹 煮 食 物 ， 但 是 伊  22

            看 到 被 告 去 堆 放 米 酒 的 地 方 拿 了 1瓶 米 酒 出 來 ， 並 倒 入 鍋 中  23

            煮 食 ， 因 為 在 該 時 間 點 不 可 能 出 餐 給 客 人 ， 被 告 是 煮 給 自 己  24

            食 用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48頁 、 第 151至 152頁 ） 。 被 告 於 106  25

            年 12月 22日 15時 許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 26

            自 行 拿 取 店 內 之 米 酒 1瓶 煮 食 之 竊 盜 犯 行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27

          �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 28

            器 錄 影 畫 面 ，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16： 47： 14時 ， 被 告 手 持 杯 子  29

            邊 走 邊 飲 用 ， 走 至 畫 面 左 側 為 冰 箱 遮 蔽 視 線 之 平 檯 處 （ 見 圖  30

            7） ， 並 於 該 處 停 留 約 13秒 後 ， 於 16： 47： 28時 轉 身 走 至 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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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灶 前 ， 於 16： 47： 41時 旋 轉 杯 蓋 並 上 下 搖 晃 杯 子 ， 後 將 杯 子  01

            放 置 中 島 桌 面 上 。 後 分 別 於 16： 49： 08及 16： 49： 13時 ， 被  02

            告 以 右 手 持 杯 就 口 而 作 出 飲 用 動 作 。 後 於 16： 51： 56時 ， 被  03

            告 自 爐 灶 前 轉 身 面 向 中 島 並 以 右 手 手 持 杯 身 、 左 手 旋 開 藍 色  04

            杯 蓋 停 滯 約 2秒 （ 見 圖 8） ， 後 再 將 杯 子 及 杯 蓋 放 回 中 島 平 台  05

            。 後 續 被 告 即 無 倒 取 或 飲 用 等 相 關 動 作 。 另 檔 案 名 稱 「 12月  06

            22日 16時 46分 第 二 角 度 」 之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檔 案 開 始 時 ， 畫 面  07

            左 側 中 島 桌 面 上 放 有 1藍 色 杯 蓋 杯 子 ， 其 中 內 容 物 為 無 色 透  08

            明 液 體 （ 見 圖 9） 。 於 16： 47： 12時 ， 被 告 拿 取 上 開 杯 子 仰  09

            頭 飲 用 ， 並 走 至 畫 面 右 側 冰 箱 旁 為 櫃 子 所 遮 蔽 視 線 之 平 檯 處  10

            停 留 約 13秒 。 於 16： 47： 29時 轉 身 ， 手 持 杯 子 之 內 容 物 為 棕  11

            色 液 體 （ 見 圖 10） 。 於 16： 47： 44時 ， 被 告 上 下 搖 晃 杯 子 後  12

            將 之 放 置 於 中 島 桌 面 。 於 16： 49： 05時 ， 被 告 拿 取 杯 子 ， 並  13

            分 別 於 16： 49： 08及 16： 49： 13飲 用 之 （ 見 圖 11、 12） ， 後  14

            將 杯 子 放 回 中 島 檯 面 ， 並 持 杯 子 旁 之 保 特 瓶 倒 水 加 進 上 開 杯  15

            子 中 後 ， 於 16： 49： 23再 飲 用 之 （ 見 圖 13） ， 再 將 杯 子 放 回  16

            桌 面 。 後 於 16： 51： 57時 ， 再 自 桌 面 拿 取 杯 子 並 飲 用 之 （ 見  17

            圖 14） 。 後 續 被 告 無 倒 取 或 飲 用 相 關 動 作 ， 有 本 院 勘 驗 筆 錄  18

            及 附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7至 98頁 、 第 104至 107頁 ） ，  19

            足 證 被 告 確 有 自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倒 取 棕 色 液 體 飲 用 。 且 證 人 陳  20

            俊 戎 、 姚 � 援 均 已 證 稱 該 處 只 會 擺 放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高 粱 、 米  21

            酒 、 洋 酒 、 藥 酒 等 酒 類 ， 不 會 擺 放 被 告 個 人 的 飲 料 等 語 ， 業  22

            如 上 述 ， 被 告 自 該 處 拿 取 飲 用 之 棕 色 液 體 1杯 確 屬 告 訴 人 所  23

            有 之 酒 類 無 訛 。 是 被 告 於 106年 12月 22日 16時 47分 許 ， 在 上  24

           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私 自 拿 取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酒  25

            類 1杯 飲 用 之 竊 盜 犯 行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26

          �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 27

            器 錄 影 畫 面 ，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3： 08： 34時  28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手 持 杯 子 走 至 畫 面 左 側 為 冰 箱 遮 蔽 視 線 之 平 檯 處 （ 見  29

            圖 15） 並 停 留 約 6秒 ， 後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3： 08： 42  30

            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0： 17） ， 被 告 走 向 身 穿 灰 色 背 心 之 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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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子 並 與 之 交 談 後 ， 復 轉 身 走 至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，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 01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3： 08： 52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0： 27） ， 被 告 轉  02

            身 並 以 左 手 持 杯 子 仰 頭 飲 用 之 （ 見 圖 16） ， 期 間 身 著 灰 色 背  03

            心 之 男 子 均 目 視 之 。 另 勘 驗 「 12月 23日 13時 08分 」 （ 即 另 一  04

            角 度 監 視 器 畫 面 ） 之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3  05

            ： 08： 29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0： 24） 時 ， 被 告 自 廚 房 中 島 桌  06

            面 拿 起 杯 子 ， 邊 走 邊 旋 開 杯 蓋 ， 於 13： 08： 33時 ， 杯 中 未 見  07

            任 何 內 容 物 （ 見 圖 17） ， 後 被 告 走 至 冰 箱 旁 為 櫃 子 所 遮 蔽 視  08

            線 之 平 檯 處 停 留 約 6秒 ， 於 13： 08： 45時 ， 被 告 走 向 身 穿 灰  09

            色 背 心 之 男 子 並 與 之 交 談 ， 復 轉 身 走 回 冰 箱 旁 之 平 檯 處 ， 以  10

            右 手 拿 取 藍 色 杯 蓋 、 左 手 拿 取 杯 子 ， 並 於 13： 08： 52時 仰 頭  11

            飲 用 （ 見 圖 18） ， 期 間 身 著 灰 色 背 心 男 子 面 朝 被 告 。 於 13：  12

            08： 55時 ， 被 告 走 至 中 島 處 ， 並 將 藍 色 杯 蓋 先 放 置 於 桌 面 ，  13

            再 拿 取 桌 面 上 另 一 保 特 瓶 而 消 失 於 畫 面 約 3秒 後 ， 於 13： 09  14

            ： 01時 旋 轉 保 特 瓶 蓋 後 將 保 特 瓶 放 回 桌 面 ， 再 拿 取 藍 色 杯 蓋  15

            後 走 至 爐 灶 前 之 走 道 坐 下 。 於 推 算 監 視 器 畫 面 時 間 13： 09：  16

            52時 （ 播 放 器 時 間 00： 01： 47） ， 被 告 持 杯 就 口 飲 用 （ 見 圖  17

            19） ， 後 將 杯 子 放 至 中 島 桌 面 ， 杯 內 尚 有 棕 色 液 體 （ 見 圖 20  18

            ） ， 後 續 無 被 告 倒 取 或 飲 用 等 相 關 動 作 ， 有 本 院 勘 驗 筆 錄 及  19

            附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8頁 、 第 108至 110頁 ） ， 足 證 被  20

            告 確 有 自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倒 取 棕 色 液 體 飲 用 。 且 經 證 人 陳 俊 戎  21

            於 警 詢 中 證 稱 ： 伊 於 106年 12月 23日 13時 8分 許 看 到 被 告 到 放  22

            藥 酒 的 地 方 私 自 倒 到 其 所 持 的 杯 子 內 ， 被 告 發 現 伊 有 在 看 他  23

            的 行 為 ， 便 詢 問 伊 藥 酒 為 何 人 所 有 ， 伊 回 答 被 告 是 公 司 所 有  24

            ， 之 後 被 告 就 離 開 飲 用 等 語 （ 見 偵 查 卷 第 16頁 反 面 ） ； 並 於  25

            本 院 審 理 中 證 稱 ： 如 勘 驗 筆 錄 附 件 圖 16裡 穿 灰 色 背 心 的 人 就  26

            是 伊 ， 當 天 伊 發 現 被 告 自 己 去 拿 老 闆 的 酒 倒 ， 伊 有 跟 被 告 說  27

            那 是 老 闆 的 不 能 喝 ， 被 告 也 不 以 為 意 裝 了 就 走 ， 被 告 裝 的 是  28

            藥 酒 ， 顏 色 濁 濁 類 似 茶 米 茶 的 顏 色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38至  29

            141頁 ） 。 被 告 於 106年 12月 23日 13時 8分 許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 30

            廳 廚 房 內 ， 未 經 告 訴 人 同 意 自 行 拿 取 店 內 之 藥 酒 1杯 飲 用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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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竊 盜 犯 行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 02

            器 錄 影 畫 面 ，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16： 08： 19時 ， 被 告 前 傾 上 身  03

            自 冰 箱 旁 為 櫃 子 遮 蔽 視 線 之 平 檯 處 以 右 手 抓 取 瓶 子 （ 見 圖 21  04

            ） ， 並 將 瓶 子 拿 至 爐 灶 前 為 中 島 所 遮 蔽 視 線 處 坐 下 。 另 勘 驗  05

            「 12時 23日 16時 07分 第 二 角 度 」 ， 勘 驗 結 果 為 ： 於 播 放 器 時  06

            間 00： 00： 02時 ， 被 告 以 右 手 自 畫 面 左 側 為 冰 箱 所 遮 蔽 視 線  07

            處 取 出 1瓶 子 （ 見 圖 22） ， 並 將 之 拿 至 爐 灶 前 走 道 處 並 坐 下  08

            ， 有 本 院 勘 驗 筆 錄 及 附 件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8至 99頁 、  09

            第 111頁 ） ， 足 證 被 告 確 有 自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拿 取 1瓶 物 品 。 且  10

            證 人 陳 俊 戎 、 姚 � 援 均 已 證 稱 該 處 只 會 擺 放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高  11

            粱 、 米 酒 、 洋 酒 、 藥 酒 等 酒 類 ， 不 會 擺 放 被 告 個 人 的 飲 料 等  12

            語 ， 業 如 上 述 ， 被 告 自 該 處 拿 取 飲 用 之 1瓶 物 品 確 屬 告 訴 人  13

            所 有 之 酒 類 無 訛 。 並 經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中 指 稱 被 告 係 竊 走 1瓶  14

            高 粱 罐 裝 藥 酒 等 語 等 語 （ 見 偵 查 卷 第 14頁 反 面 ） ， 被 告 復 於  15

            警 詢 中 自 承 確 係 藥 酒 無 訛 等 語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12頁 ） 。 是 被 告  16

            於 106年 12月 23日 16時 8分 許 ， 在 上 址 海 鮮 餐 廳 廚 房 內 未 經 告  17

            訴 人 同 意 私 自 拿 取 告 訴 人 所 有 之 高 粱 罐 裝 藥 酒 1瓶 之 竊 盜 犯  18

            行 ， 亦 堪 認 定 。  1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雖 辯 稱 ： 伊 是 喝 自 己 的 維 士 比 或 冰 水 ， 拿 走 的 也 是 伊 自  20

            己 的 飲 料 云 云 ， 惟 被 告 所 拿 取 之 冰 箱 旁 平 檯 處 上 只 會 放 置 告  21

            訴 人 所 有 之 酒 類 ， 不 會 放 置 被 告 個 人 之 飲 料 等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 22

            陳 俊 戎 及 姚 � 援 均 證 述 明 確 ， 已 如 上 述 ， 被 告 所 辯 顯 係 臨 訟  23

            卸 責 之 詞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又 被 告 另 辯 稱 ： 告 訴 人 是 因 為 伊 有 對  24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提 出 妨 害 名 譽 告 訴 ， 挾 怨 報 復 才 誣 陷 伊 偷 酒 云 云 ， 並  25

            提 出 伊 與 告 訴 人 間 之 LINE對 話 翻 拍 照 片 為 證 。 然 查 ， 被 告 上  26

            開 犯 行 均 有 相 關 監 視 錄 影 畫 面 及 目 擊 證 人 之 證 詞 以 為 佐 證 ，  27

            並 非 告 訴 人 之 單 一 指 訴 。 且 依 被 告 提 出 之 對 話 內 容 ： 被 告 對  28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稱 「 林 老 闆 你 告 我 竊 盜 罪 ， 說 我 偷 喝 你 酒 事 ， 法 院 沙  29

            鹿 簡 易 庭 判 決 罰 我 七 千 ， 你 要 撤 回 告 訴 嗎 ？ 」 、 「 寄 三 千 給  30

            你 ， 你 撤 銷 告 訴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45頁 ） ， 被 告 尚 且 主 動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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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向 告 訴 人 提 出 賠 償 提 議 以 換 取 告 訴 人 撤 回 告 訴 ， 自 亦 難 認 告  01

            訴 人 有 何 挾 怨 報 復 誣 陷 被 告 偷 竊 之 情 形 ，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辯 ，  02

            亦 不 足 採 。  03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犯 行 均 堪 認 定 ， 應 予 依 法 論  04

            科 。  05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06

          � 按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， 適 用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， 但 行 為 後 之 法  07

            律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者 ，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法 律 ， 刑 法 第 2  08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被 告 為 本 案 犯 行 後 ， 刑 法 第 320條 第 1  09

            項 之 竊 盜 罪 業 於 108年 5月 29日 經 修 正 公 布 ， 並 於 同 年 0月 00  10

            日 生 效 施 行 。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320條 第 1項 規 定 ： 「 意 圖 為 自 己  11

           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而 竊 取 他 人 之 動 產 者 ， 為 竊 盜 罪 ， 處  12

           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00元 以 下 罰 金 」 ， 修 正 後 則 規 定  13

            ： 「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而 竊 取 他 人 之 動 產 者  14

            ， 為 竊 盜 罪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0萬 元 以 下 罰 金  15

            。 」 ， 於 修 正 後 之 罰 金 刑 較 修 正 前 為 高 ，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結 果  16

            ， 適 用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320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無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情  17

            形 ， 自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即 修 正 前 之 刑 法 第 320條 第 1項 之 規  18

            定 論 處 。  19

          �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320條 第 1項 之 竊 盜 罪 。 聲  20

           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、 � 、 � 所 示 被  21

            告 行 竊 之 時 間 ， 經 本 院 勘 驗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後 發 現 略 有 出 入  22

            ， 均 予 更 明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所 示 。 又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意 旨 雖  23

            依 告 訴 人 之 指 訴 ， 認 被 告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、 � 、 � 所  24

            示 犯 行 所 竊 得 之 物 品 均 為 洋 酒 1杯 ， 惟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 25

            、 � 之 犯 行 並 無 在 場 目 擊 證 人 ， 依 監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僅 能 確 認  26

            被 告 係 竊 飲 擺 放 之 冰 箱 旁 平 檯 上 之 酒 類 1杯 ， 尚 無 法 確 認 被  27

            告 竊 飲 之 酒 種 類 為 何 。 另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示 犯 行 ，  28

            在 場 證 人 陳 俊 戎 於 警 詢 及 本 院 審 理 中 均 證 稱 被 告 所 竊 飲 之 酒  29

            類 為 藥 酒 ， 已 如 上 述 。 是 就 此 部 分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亦 均 予 更 明  30

           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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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告 所 為 上 開 5次 竊 盜 犯 行 ， 犯 意 各 別 、 行 為 互 異 ， 應 予 分  01

            論 併 罰 。 又 被 告 有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所 在 之 論 罪 科 刑 及 執 行 紀 錄  02

           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參 ， 其 於 受 有 期 徒  03

            刑 執 行 完 畢 5年 內 故 意 再 犯 本 件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各 罪 ， 均 為 累  04

            犯 ， 並 審 酌 被 告 甫 於 前 開 案 件 執 行 完 畢 僅 1年 有 餘 即 再 犯 本  05

            案 ， 且 於 徒 刑 執 行 完 畢 後 至 本 案 犯 行 前 ， 另 犯 同 為 財 產 犯 罪  06

            之 詐 欺 案 件 ， 此 觀 卷 附 前 案 紀 錄 表 即 明 ， 顯 然 對 先 前 所 受 刑  07

            之 執 行 欠 缺 感 知 ， 足 徵 其 惡 性 非 輕 ， 且 前 案 徒 刑 之 執 行 難 收  08

            成 效 ， 應 依 刑 法 第 47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， 均 加 重 其 刑 。  09

          � 爰 審 酌 被 告 利 用 在 告 訴 人 所 經 營 之 餐 廳 任 職 之 便 ， 竊 取 告 訴  10

            人 所 有 之 酒 類 ， 顯 然 欠 缺 尊 重 他 人 財 產 權 之 觀 念 ， 另 考 量 被  11

            告 所 竊 得 之 財 物 價 值 尚 微 之 犯 罪 所 生 危 害 程 度 ， 並 審 酌 被 告  12

            自 述 為 國 小 畢 業 ， 智 識 程 度 非 高 ， 目 前 擔 任 廚 師 ， 並 無 需 要  13

            扶 養 之 親 屬 之 生 活 經 濟 狀 況 ， 及 始 終 否 認 犯 行 ， 未 見 悔 意 之  14

            犯 後 態 度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分 別 依 序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 15

            知 如 易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且 定 其 應 執 行 之 刑 ， 復 諭 知 如 易  16

           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準 ， 以 資 懲 儆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沒 收 部 分 ：  18

            按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之 ； 沒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 19

           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刑 法 第 38條  20

            之 1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有 過  21

            苛 之 虞 、 欠 缺 刑 法 上 之 重 要 性 、 犯 罪 所 得 價 值 低 微 ， 或 為 維  22

            持 受 宣 告 人 生 活 條 件 之 必 要 者 ， 得 不 宣 告 或 酌 減 之 。 刑 法 第  23

            38條 之 2第 2項 亦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被 告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至  24

            � 所 竊 得 酒 類 ， 均 經 被 告 當 場 飲 用 或 食 用 完 畢 ， 與 如 犯 罪 事  25

           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竊 得 之 高 梁 罐 裝 藥 酒 1瓶 ， 均 未 據 扣 案 。 雖 經  26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中 指 稱 上 開 遭 被 告 竊 取 之 酒 類 總 價 值 約 7000至  27

            8000元 等 語 （ 見 偵 查 卷 第 14頁 反 面 ） ， 惟 未 據 告 訴 人 提 出 任  28

            何 客 觀 資 料 以 資 佐 證 ， 且 告 訴 人 指 訴 被 告 竊 取 之 酒 類 種 類 與  29

            本 院 認 定 不 符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是 自 難 僅 憑 告 訴 人 之 單 一 指 訴 逕  30

            予 認 定 被 告 所 竊 得 之 酒 類 價 值 。 被 告 所 竊 得 酒 類 之 實 際 數 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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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及 價 值 既 均 難 以 估 算 ， 且 價 值 尚 微 ， 倘 仍 予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 01

            ， 徒 增 估 算 上 與 執 行 上 之 人 力 、 物 力 等 司 法 資 源 耗 費 ， 足 認  02

            欠 缺 刑 法 上 之 重 要 性 ， 爰 依 刑 法 第 38條 之 2第 2項 規 定 ， 不 予  03

            宣 告 沒 收 或 追 徵 。  04

        五 、 撤 銷 改 判 之 理 由 ：  05

            原 審 以 被 告 犯 行 事 證 明 確 ，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惟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就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、 � 所 竊 取 飲 用 之 酒 類 種 類 尚 屬 不  07

            明 ； 如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所 竊 取 飲 用 之 酒 類 應 為 藥 酒 1杯 ，  08

            惟 均 經 原 審 認 定 各 為 洋 酒 1杯 ， 尚 有 未 洽 。 另 就 被 告 如 犯 罪  09

            事 實 欄 一 、 � 至 � 所 竊 得 之 酒 類 其 總 價 值 尚 屬 不 明 ， 惟 經 原  10

            審 於 理 由 欄 內 逕 予 認 定 為 7000元 ， 作 為 於 不 能 或 不 宜 宣 告 沒  11

            收 時 應 予 追 徵 之 價 額 ， 亦 有 未 合 。 原 審 所 認 定 被 告 竊 取 之 客  12

            體 既 屬 有 誤 ， 於 主 文 諭 知 應 予 沒 收 洋 酒 3杯 、 米 酒 1瓶 及 藥 酒  13

            1瓶 ， 亦 屬 有 誤 。 被 告 上 訴 以 其 並 未 為 本 案 各 次 竊 盜 犯 行 ，  14

            雖 無 理 由 ， 惟 原 判 決 既 有 上 開 可 議 之 處 ， 即 屬 無 可 維 持 ， 自  15

            應 由 本 院 予 以 撤 銷 改 判 如 主 文 第 2項 所 示 。  16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5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3項 、 第 369條  17

        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64條 、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前  18

        段 、 第 320條 第 1項 （ 修 正 前 ） 、 第 47條 第 1項 、 第 42條 第 3項 前 段  19

        、 第 51條 第 7款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2項 前 段 ， 判 決  20

        如 主 文 。  21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張 文 傑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， 檢 察 官 白 惠 淑 到 庭 執 行  22

        職 務 。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4    日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九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鍾 堯 航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婉 玉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司 熒  27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8

        本 件 不 得 上 訴 。  2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顏 嘉 宏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15    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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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全 文 ：  01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20條 （ 修 正 前 ）  02

       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所 有 ， 而 竊 取 他 人 之 動 產 者 ， 為 竊 盜  03

        罪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百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4

        意 圖 為 自 己 或 第 三 人 不 法 之 利 益 ， 而 竊 佔 他 人 之 不 動 產 者 ， 依 前  05

        項 之 規 定 處 斷 。  06

       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07

１１


